
附件１

２０１７年全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任务进度安排表

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１

建立 本 部 门 “一 单 两 库 一 细 则”。
随机抽查 事 项 清 单 分 别 报 省 编 办、
省法制办，检查人员名录库报省法
制办，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抽查细则
报省工商局。

中省直相关部门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２
汇总审核中省直各部门 “一单两库
一细则”。

省编办负责审核各部门随机抽查
事项清单与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
是否一致；省法制办负责审核汇
总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汇总检查
人员名录库；省工商局负责汇总
检 查 对 象 名 录 库 和 随 机 抽 查
细则。

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３
通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
（吉 林）向 社 会 公 布 “一 单 一 细
则”。

省法制办负责公布各部门随机抽
查事项清单；省工商局负责公布
各部门随机抽查细则。

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４
制定本 部 门２０１７年 度 抽 查 计 划，
报省法制办。 中省直相关部门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５
汇总审核 中 省 直 各 部 门２０１７年 度
抽查 计 划，录 入 “双 随 机 一 公 开”
综合监管平台。

省法制办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６
以地方政府名义印发本地区工作实
施方案，报省工商局。

各市 （州）政 府、长 白 山 管 委
会、扩权强县试点市政府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７

汇总各市 （州）政府、长白山管委
会、扩权强县试点市政府 “双随机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，通过
国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（吉
林）向社会公布。

省工商局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８
建设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
台，为各级各部门建立授权用户。 省工商局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９
将中省直部门 “两库”录入 “双随
机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中，供各
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”抽查使用。

首次由省 工 商 局 负 责 批 量 导 入，
今后由各部门自行更新维护。 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１０
汇总本 级 政 府 部 门２０１７年 度 “双
随机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，录入 “双
随机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。

各市 （州）政 府、长 白 山 管 委
会、扩权 强 县 试 点 市 政 府 法 制
部门。

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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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１１

组织本级政府部门制定 “一单两库
一细则”，并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
息公 布 系 统 （吉 林）向 社 会 公 布
“一单一细则”。

各市 （州）政 府、长 白 山 管 委
会、扩权 强 县 试 点 市 政 府 工 商
（市场监管）部门、法制部门。

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

１２
将本级政府部门 “两库”录入 “双
随机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中，供
各部门开展 “双随机”抽查使用。

首次由各级工商 （市场监管）部
门负责批量导入，今后由各部门
自行更新维护。

２０１７年４月底前

１３
制定 跨 部 门 随 机 抽 查 联 合 检 查 办
法，明确联 合 检 查 的 内 容、方 式、
程序和适用范围。

省软环境办、省法制办 ２０１７年４月底前

１４
按照本部门年度抽查计划，组织开
展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。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 全年

１５
组织本级政府部门开展跨部门随机
抽查联合检查。

由各级政府牵头，各级工商 （市
场监管）部门具体负责

全年

１６
适时组织全省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
管工作督查。 省政府督查室 全年

１７
对各 地、各 部 门 “双 随 机 一 公 开”
监管工作进行考评，考评结果列入
年度绩效考评体系。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公务员局 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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